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萬能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慧淳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律師

複  代理人  謝旻桂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燕民  

訴訟代理人  林重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7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250萬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750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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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文。查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訴言詞辯論終結前，在本院

對於原告即反訴被告提起反訴，而該反訴標的之債權，非專

屬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請求內容均係基於兩造間同一買賣

契約關係所生之糾紛，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

方法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具共通性及牽連

性，並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被告所提反訴應予准

許。

貳、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第一建經公司）為被告，嗣具狀撤回第一建經公司

之部分（本院卷一第331頁），第一建經公司雖曾到場行言

詞辯論(本院卷一第233頁至第234頁)，惟原告具狀撤回第一

建經公司被訴部分後，經本院函知第一建經公司就原告之撤

回表示意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第一

建經公司並未於送達撤回書狀後10日內為異議，依民事訴訟

法第262條第4項規定，視為同意撤回，是原告一部撤回，應

予准許。

參、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原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52萬5,350元，及其中

1,000萬元整自民國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

5,350元自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至第10頁）；嗣於言詞辯論期日就

上開第二項聲明請求之金額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083

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三第91頁）。原告就本訴部

分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

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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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約定以總價7,500萬元，由被告向原告購買坐落雲林縣

○○鎮○○段0○○○地○○○段00000地號、1192地號、11

93之1地號土地（以下分稱系爭各地號，合稱系爭三筆土

地）內之部分工業區土地(約500坪，下稱系爭分割土地)，

兩造並約定「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

空地」，且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後點交」。兩造於

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共同簽訂「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

書」，由訴外人第一建經公司出具「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

(下稱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予兩造，約定買賣價金由第

一建經公司委託第一商業銀行以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第一商

業銀行桃園分行土地買賣價金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

之信託專戶，下稱系爭信託專戶)管理。原告於簽約後已依

被告指示「拆除土地上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

爭建物)，且將系爭買賣土地產權等過戶所需之一切證件資

料交予被告指定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及過戶，然被

告竟拒絕撥付第二期款至系爭信託專戶，經其指定之鍾岳和

地政士及原告均發出存證信函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業已

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㈡領取系爭買賣契約第一期款750萬元部分：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如下：第一期

款(簽約款)新臺幣：柒佰伍拾萬元整(1)簽約時買方應給付

第一期款(含定金○元整)交特約地政士存匯入履保專

戶…」、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

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

違反契約之義務時…除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

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行做為違約金外，並負擔因此所衍生

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原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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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定，交付買賣土地過戶所須之一切文件，並已依約「拆

除地上建物」，已履行一切履約所需負擔之義務。惟被告於

接獲原告多次催告之存證信函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

約，且拒絕支付償金。則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

第2項、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被告已存匯入履保

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原告沒收之。

　㈢損害賠償金額1,083萬3,270元部分：

　　按債務人表示不為給付之意思者，學說上稱為「給付拒

絕」。給付拒絕不獨未為給付，亦無給付之意思，非屬不完

全給付，應認為係債務不履行之一種形態，於債務人拒絕給

付時起，債權人即得依給付遲延相關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

其因拒絕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

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

日」，被告竟以存證信函多次明確表達拒絕履約及拒絕給付

之意。而依社團法人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之不動產估價

報告書(中估字第113010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該拆除

之系爭建物重建成本為每坪2萬8,000元，乘以原來建物坪數

368.14坪，為1,030萬7,920元，依民法第213條規定，損害

賠償以回復原狀為原則，則回復原狀以重建為原則，自不應

以系爭鑑定報告書勘估之評定拆除時之價值155萬5,279元為

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原告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依被告指

示拆除系爭建物，準備空地點交，被告於原告將系爭建物拆

除後，竟拒絕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其違約行為造成原告損害

達1,083萬3,270元【包含地上建物重建成本1,030萬7,920元

及準備履約所生之費用52萬5,350元(含拆除費用42萬元，以

及原告前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

所支出之費用10萬5,350元)】。原告除得依民法231條規定

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外，尚得請求被告賠償因其拒絕

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083萬

3,270元之損害賠償。

　㈣承辦分割之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為被告於系爭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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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債務人之

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系爭分割土地之分割點縱

使有角度不正確，係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歸責

於原告。又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買賣附

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下稱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

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

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分割後卻單方面

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

　㈤爰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

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

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⒉被告應給付原告

1,083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買賣標的為坐落系爭三筆土地上之部分

土地，分割方式及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所附之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且該買賣標的既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買賣標的即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而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

以：「*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

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轉繪至地籍圖上，以鍾岳和地政

士111年7月29日斗南郵局第80號存證信函所附地籍圖為底

稿，為A-B紅色虛線，然原告委託鍾岳和地政士所為之分割

線為a-b黑色連線(見本院卷一第357頁標示)，分割點明顯不

符。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之所以會特別標示「*以1183-4地

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

點」，係該買賣標的需經由同段1183之4、1183之1地號土地

方能與建築線相連接，始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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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㈡詎料，原告分割後之土地不僅買賣標的西南側之分割點與系

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約定之分割基準點不符。且原告逕以111

年7月26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3號存證信函陳稱：原告無

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供通行、應由被告負責接洽農田水

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因被告未提出申請，顯已無

法履約，特以此函解除契約等語，全然不符法律規定。按

「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

力。」、「因契約互付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

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

此限。」民法第235條前段、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

分割後之土地西南側分割點，既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

分割基準點之約定不符，不符債之本旨，原告即屬未依系爭

買賣契約之契約義務履行，自不得請求被告為給付。且系爭

買賣契約之最後履行期限為111年7月31日，被告前以111年8

月1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函到7日

內履行契約義務，然原告仍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履行

完畢，被告並已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

存證信函，依系爭買賣契約有關賣方違約之約定解除契約，

被告並得請求原告歸還已付價款。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規定「1.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2.承上，買賣範

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原告

就系爭建物之拆除、法定空地分割、建築線申請費之支出

等，乃基於上開契約規定所為之決定。另依「奕寬建築師事

務所請款明細表」所示，委託人為原告，代書辦理土地分割

及規費費用2萬9,200元亦由原告支出。嗣後原告片面於111

年7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逕行主張「解除買賣契約」(按：該

「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無法律依據，不生效力)，並表示

若被告仍有意購買，願與被告洽商新約等語。則原告單方面

解除契約，拒絕契約之履行，對於拆除該地上建物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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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能要求被告賠償。又原告未能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契約

義務，被告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為履約所支出之成

本應自行負擔，並無請求被告負擔之理由。

　㈣原告雖陳稱係由「被告委任」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

及過戶。然被告只有在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有確認買賣標

的位置，並沒有參加後續的分割作業。系爭三筆土地皆為原

告所有，兩造買賣標的亦僅為其中系爭三筆土地範圍内約50

0坪土地，在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完成前，所有土地皆屬原告

自由處分範圍，被告如何委請代書辦理相關土地之分割？又

如何取得土地分割所須之相關文件？況除買賣標的範圍内之

土地為分割外，尚有從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

之1地號土地、從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

號土地、從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

地，該3筆土地之分割，亦與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

段1191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

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

地號土地，此皆同時於111年7月26日委由另名代書楊登昌辦

理登記完成，被告如何能委請地政士辦理有關「系爭1192地

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1地號

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0地號土

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之分割？

　㈤又南側同段1183之4地號土地為訴外人精泰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皆與原告相同，而同段1183之

1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國所有，原告係為變更原有分割及買

賣部分土地之通行道路，而自行將分割旋轉點之位置往東挪

移。因從法定空地分割出之土地，必須要有聯外道路始符合

法定空地分割之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原先把旋轉分割基準點

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係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

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外通行，然因原本

預計通行之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價值甚高，原告

故意不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約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將該分割旋轉基準點改至鄰近同段1183之4地號近東北側界

址點處，並將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地

號（面積821平方公尺)、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系爭11

92之2地號土地(面積858平方公尺)、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

增加1191之2地號土地(面積27平方公尺)，3筆土地合計1706

平方公尺(約516坪，即系爭分割土地)，上開分割方式與系

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買賣條件不符。且同時將系爭1192地號

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面積1平方公尺)、將

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面積273

平方公尺)、將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

土地(37平方公尺)，作為私設道路使用，欲使分割後之系爭

1193之2土地、系爭1192之2土地、系爭1191之2地號土地等3

筆基地(即系爭分割土地)，經由同段1191之1、1190之1、11

76之1、1176之19地號土地與建築線相連接(按同段1176之1

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南側同段1176之19地號土地則為中華

民國所有)，亦已改變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之出入方式等

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為系爭分

割土地，「權利範圍」欄載以：「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

範圍詳附件4」。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

以：「*以1183-I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

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

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

日。」反訴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

　㈡然賣方即反訴被告先於111年7月26日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

33號存證信函通知反訴原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

經公司，内容略以「…依據買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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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建築線供通行，而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

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

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

(詳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期日期1

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

解除契約，即刻生效。倘台端後續仍有意購買，本公司亦願

意於解約後，重新和台端洽商新合約。」 反訴原告就此則

先於111年7月28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1號存證信函函復反

訴被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經公司，内容略以

「…二、貴我兩公司間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雲林縣○○鎮

○○段0000地號等三筆土地内面積約1653平方公尺工業區土

地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該買賣標的係作為建築基地使

用，本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貴公司竟於上開存證信函表示

『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

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以利雙

邊土地連結通行……』，蓄意曲解買賣契約書之内容，並作

出與契約内容全然不合之主張，既無理由且違背誠信原則。

三、希貴公司本於契約書規定辦理，勿橫生事端。」；並於

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

告，内容略以「…二、雙方買賣契約第九條第一項約定『買

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三、上開111年7月31日期限已屆至，雙方仍未履約完畢，是

貴公司已違反契約之義務，特此函請責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完

成履行契約完畢。…」；復於111年8月2日以斗六鎮北郵局

第133號存證信函函復鍾岳和地政士，並副知反訴被告，内

容略以：「三、台端所傳送之地籍圖，西南側之分割點與本

公司與萬能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5月3日所簽定之土地買賣

契約書之『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之分割點不

符， 請台端注意及之。」；續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

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函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本

公司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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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履約完畢，貴公司至今未能履行上開契

約，爰解除雙方間買賣契約，並請貴公司依契約内容辦理。

另副本收受者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亦請將履保專戶内

之價金通知本公司取回，以免造成本公司之損失。」反訴原

告業已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㈢而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

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

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

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

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

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

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兩造依系爭買賣契約定之買賣

標的為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

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然反訴被告並未依兩造約

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未於

最後履行期限111年7月31日前為履行，反訴原告亦已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

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並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

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已送達反

訴被告。而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反訴被告應

給付反訴原告「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

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

反訴原告前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爰依系

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與已支付

價金總額同額之750萬元。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

原告750萬元，暨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反訴原告提供擔保准為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依系爭買賣契約，賣方之義務僅有「拆除地上物、交付權狀

及印鑑證明、配合代書過戶用印及配合代書辦理分割之用

印、點交土地予買方」。反訴被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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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定，交付土地過戶所需之一切文件，並已依合約「拆除

地上建物」，已履行一切買方應盡之義務，且已經由反訴原

告指定之地政士發函催告反訴原告履約。惟反訴原告於接獲

反訴被告多次催告函文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並拒絕履

行支付第二期買賣價款之義務，且以分割後之土地與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不符等理由主張反訴被告違約，又於買賣標的

之外，另行要求「反訴被告無償提供額外之土地供買方(反

訴原告)無償通行」，顯係刻意反悔違約。依系爭價金信託

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之約

定，反訴原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

反訴被告沒收之，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

項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同等金額之違約金等語，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即反訴原告

向原告即反訴被告購買系爭三筆土地內之工業區土地，該契

約第1條約定「權利範圍」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圍

詳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本院卷二第127

頁），並約定賣方（原告即反訴被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

除後點交」，另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

　㈡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

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

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

理人「翁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買賣價金之「付款方式」為第一

期款簽約款750萬元，於簽約時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存入第一

建經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原告即反訴被告並同時交付土地

所有權狀予特約地政士收執保管。第二期款1500萬元，於原

告即反訴被告備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並完成用印手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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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收執，以便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時，被告即反訴原

告應將第二期款存入履保專戶，並備註：「完成土地分割後

（中間有插入手寫之文字因印章遮擋，無法清楚辨識，可能

為「7日內」）始行作業」。

　㈣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簽約款）

750萬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共同委任鍾岳和為

特約地政士，授權辦理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塗

銷或設定、申辦貸款、清償作業、代刻印章及使用雙方交付

之印章用印相關申報或撤銷文件，並依契約及相關法令繳納

稅款。

　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

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㈦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之義務

時，每逾一日按應付期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

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賣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

賣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

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

行做為違約金外，並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

用。」；同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

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

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

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

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

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

及相關費用。」；同條第3項約定：「除有特別約定外，買

賣雙方依同條第一、第二項催告後，雙方同意由第一建經進

行最終催告，逾期仍未履行且未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經

未違約方以書面通知違約方解除契約後，契約即生解除效

力」。

　㈧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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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

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於移

轉登記完竣，並於銀行貸款核撥後一日內，雙方同意先行撥

款給賣方。」

　㈨雲林縣○○鎮○○段000○號建物領有70雲營使字第2612號

使用執照，該建物之建築基地原為系爭三筆土地及同段117

6、1176之1、1190地號，共6筆土地。

　㈩原告即反訴被告委託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及

建築線申請，奕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28日出具請款明

細予原告即反訴被告，總支出為10萬5,350元。

　原告即反訴被告申請就同段1190地號土地及系爭三筆土地為

法定空地分割，雲林縣政府以111年7月20日府建管二字第11

10068531號函回覆與規定相符，並於說明欄三註明：「斗南

鎮小東段1190、1191、1192地號土地分割後編號C面積311.4

平方公尺及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包含分割後地號）協

議提供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地號私

設通路使用。」，另發給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標示私設通路

之位置（即黃褐色部分）。

　奕寬建築師事務所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

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股

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至擬

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先生

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位於

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之現

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在土

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地分

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和代

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代書

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前已

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築

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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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

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

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

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

於於111 年7 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

　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面

積：27平方公尺）、1192之2（面積：858平方公尺）、1193

之2地號土地（面積：821平方公尺），合計1706平方公尺，

約516坪。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地號東北側之界

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惟系爭附件分割

示意圖所示旋轉基準點標示：「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

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

　系爭1192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2之

1地號土地；另系爭1191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

割出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又系爭1190地號土地於111年7

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

　原告即反訴被告於111年7月26日寄送台北松江路郵局存證號

碼133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依據買

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通行，而應以台端

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

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

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詳見買賣附件- 買賣範圍暨分

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日期1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

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解除契約，即刻生效。」

　特約代書鍾岳和地政士於111年7月29日寄送斗南郵局80號存

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本人鍾岳和地政士

於民國111年7月27日收到賣方萬能股份公司交付之土地所有

權狀、公司變更登記表... 等過戶文件。同日，也提供台端

分割後之地籍圖謄本，請台端確認是否正確，倘無誤則依契

約應付第二次款項，以利地政士後續申報土地增值稅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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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

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111年

7月31日最後履行期限已屆至，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

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催告原告即反訴被告於7日

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

契約。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

存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

日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

契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被

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

函催告後，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

義務，為此解除買賣契約。

　原告即反訴被告寄送111年8月17日松江路郵局第1471號存證

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意旨略為：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最晚

點交日（即111年7月31日）並未確認所有權狀及地籍圖謄本

內容及撥付第二期價金至第一建經履約專戶，催告被告即反

訴原告給付第二期款1,500萬元。

　本院於113年3月1日會同兩造及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測量

人員至現場勘驗。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協會其後針對系爭11

91、1192地號土地及分割後之同段1191之2、1192之2、1193

之2地號土地，與分割後另新增之同段1192之1等地號土地之

系爭建物之價值為鑑定，鑑定結果為總價155萬5,279元。

　除本訴聲明之1,000萬元是否應以111年7月31日為遲延利息

之起算時點，兩造有爭執外，其餘部分本訴及反訴聲明之請

求如有理由，兩造對本訴聲明及反訴聲明之遲延利息起算時

點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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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主張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買賣

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及給付遲延及拒絕

給付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

買賣價金750萬元，並應就原告於履約過程所生之損害1,083

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則本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 ㈠原告是否有

依約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賣方義務？原告所為之給付是否合

於債之本旨?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分割線與

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係可歸責於何方？㈡原告主張被告給

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並請求沒收被告已支付位於系爭信託專

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準備履行契約

所生之前揭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民法第235條本文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所提出之給付是否符

合債務本旨，應就各個債之關係，按當事人訂約之真意、給

付之性質、交易之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依具體事實判斷之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向原

告購買原屬系爭三筆土地之部分土地，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

約定：「分割範圍詳附件」，並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於

拆除後點交」，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

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且第11條第2款約

定：「契約如有附件(例如：賣方簽具之土地標的現況說明

書)亦視同契約之一部分。」，又第13條之特約事項約定：

「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

交」之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2

9頁、第159頁至第1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㈠、㈥、㈧)。而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

圖上明確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

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示標示面積

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之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理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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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之情，亦有系爭附件分割

示意圖附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不爭執事項㈡)。而原告既係系爭三筆土地之出賣人，且知

悉該買賣契約之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分，系爭附件分割示意

圖亦已明確載明：「*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

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由兩造之法定代

理人到場特別在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為簽名，應認該項針

對分割方式所為之特別註記，屬兩造就標的之重要合意。參

以證人即承辦地政士鍾岳和證稱：一開始是原告來找我，被

告之前有在跟原告談土地買賣的事，但是都沒有談成，因為

我自己也有在做仲介，所以我就去接洽被告去談這個土地買

賣的事情，但最後也不是我去談成的，雙方是談成之後才委

託我這邊去簽約，系爭買賣契約書有記載「分割範圍詳如附

件」，是我照買賣雙方協議的方式下去製作，現場討論沒問

題，就當作買賣附件圖，附圖的設計是現場當事人討論的結

果，買賣雙方的負責人都有到現場，右邊是兩家公司負責人

的名字，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左側有約定「*以1183之4地號

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

點」，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這些內容都有給雙方確認等語

(本院卷三第107頁至第111頁、第119頁至第120頁)，更可認

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之「分割旋轉基準點」，確屬兩造協

商確認後針對標的之重要合意，否則應無庸特別標示位置及

註記說明，亦當不會請兩造法定代理人特別於系爭附件分割

示意圖上簽名確認。原告自應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約

定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於最後履行期限之111年7月31日前

將合於約定分割方法之系爭分割土地辦理移轉交付，始得認

其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㈢原告就此雖主張：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應為

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

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

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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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縱使有角度不正確，亦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

歸責於原告等語。然細譯證人鍾岳和證稱：雙方要做這個土

地買賣的時候，並不是當時簽約的時候第一次談，是透過一

個仲介在談，但都沒有談成，後來是「原告」跟我談提到這

件事情，就是被告有要向原告購地的事，是「原告」第一次

跟我提到這個事情，然最後並非我去談成，是原來的仲介談

成，是雙方「最後談成」簽約，才委託我這邊來簽約等語

(本院卷三第107頁)，僅能證明兩造確有委任鍾岳和地政士

辦理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並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稱是「被

告自行指定」之情。且系爭三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

將系爭三筆土地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出

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與被告，

性質上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債務」，自難認後續負責前

往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事務之地政士鍾岳和，如原告所稱係屬

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況依證人鍾岳和

證稱：法定空地分割的問題是於簽約當下就有注意到這個事

情，我知道一定要辦理法定空地分割的證明，我原本要押4

個月，後來「賣方」就說3個月的時間，就叫我辦快一點，

這一件前面一個月是我在辦的，就簽約後的前面一個月是我

在辦，後來因為我辦不出來，就趕快跟「賣方」回覆，我有

讓「賣方」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知道有時間上的限制，這一

件的法定空地真的很特殊，後來會辦的建築師是說因為它割

出來會變成裡地，一定要再割一條通行道路給它，後來就是

我有告訴賣方我無法辦理土地分割，賣方就去找建築師，之

後的分割就不是我辦的，最後我不知道是誰去辦理分割登記

的，登記申請書上的「楊登昌」地政士不是我找的，買賣標

的最後的分割結果不是我承辦的，後來是拿割好的權狀給

我，依我理解是由「賣方」委託建築師辦理法定空地分割，

再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事宜等語(本院卷三第108

頁、第111頁至第112頁、第120頁至第121頁)，則當時原受

託辦理分割之地政士鍾岳和因受限法定空地分割，並無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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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後續即緊急「通知原告」，

並由原告委託建築師接手辦理法定空地分割事務，由原告

「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後續之分割，更可認原告依約確

有分割出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該

土地予被告之契約債務。參以受託辦理本件法定空地分割之

奕寬建築師事務所以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

函回覆本院之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

反訴被告）股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

欽建築師至擬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

公司之張先生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

萬能公司位於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

地號土地之現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

人直接約在土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

述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

有向鍾岳和代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

由鍾岳和代書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

鍾代書先前已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

張竣欽建築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

師辦理之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

1190、119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

參照鍾岳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

司張朝國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

之圖說等於於111年7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

等內容，亦可知悉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須先取得法定

空地分割證明書，則無論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之法定空地分

割，或後續土地分割登記，均屬原告為履行「買賣標的給

付」所為之流程，故系爭分割土地最終之分割點違反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之約定，自屬可歸責於原告。

　㈣原告就此雖另主張：系爭分割土地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

特定聯外道路，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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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後卻單方面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

等語。然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既已明確約定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

準點」，自應對原告產生拘束力，原告如認有疑義，自應詢

問專業意見確認可行性，不應輕易簽名應允以此方式為分

割，原告縱發現分割方法受限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取得不易，

而有窒礙難行之處，事後亦應與被告商議變更原分割方式之

協議。且稽諸證人鍾岳和證稱：我那一個月在辦的時候，我

有先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旋轉基準點」

直接跨越水利地即同段1182、1183之4地號土地通行就好

了，後來內政部營建署回覆說還是要回到權責單位雲林縣政

府等語(本院卷三第114頁)；證人即原告委任之代書林文惠

證稱：就我的理解來講的話，因為被告要擴大他們的廠址，

所以向西北延伸之地，是我們覺得很理想的，同段1183之

3、1183之4地號土地這兩個地號印象中是原告的關係企業，

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的「HONDA現址範圍」，就是被告當

時的範圍等語(本院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參以系爭附件分

割示意圖所示「HONDA現址範圍」，即被告當時所在範圍及

位置，分割後之土地如規劃往南透過同段1183之3、1183之4

地號土地通行，相較於原告其後委託建築師代為辦理法定空

地分割，透過位於西南方之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土地設

計對外通行，對被告而言，應較為合宜，有系爭附件分割示

意圖(本院卷一第32頁)、地籍圖謄本(本院卷一第201頁)、

雲林縣政府府建管二字第1110068531號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本院卷二第201頁、證物袋)可證，則被告辯稱：系爭買賣

契約把旋轉分割基準點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

是原先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

號土地對外通行等語，應非全然無稽。而兩造於簽訂買賣契

約時，依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雖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

路，然原告是否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仍應本於契約之約

定內容以為斷，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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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文義上原告雖無須規劃特定通

行方式，然仍應兩造約定以所載之分割方法為系爭三筆土地

之分割及交付，始符債之本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

可採。

　㈤職是，原告並未依兩造合意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

基準點為分割，自難認原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原告亦

係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

係可歸責於原告，且原告並未能依約於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

限之111年7月31日提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亦於111

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催告

原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

解除買賣契約，並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

號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原告仍未履

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

告自無依系爭買賣契約支付第一期750萬元價金之義務，且

原告為履行其交付系爭買賣契約所要求「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買

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之合於債之

本旨土地之義務，過程中所支出之拆除費用42萬元、委託建

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出之費用10

萬5,350元，與拆除系爭建物所造成之損害，均係原告為準

備履約所為之行為，並不能將此履約成本轉嫁與被告，原告

如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能依約定取得相對應之全部買

賣價金。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

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其因準備履約於過程所生之損

害賠償1,083萬3,270元，並無理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

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

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讓其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

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被告就原告於準備履約過

程所生之損害1,083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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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

　　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

被告給付反訴原告750萬元等情，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則反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反訴原告主張

反訴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應給付750萬元之違約金

予反訴原告，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

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

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

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

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

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

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有系爭買賣契約可證(本院

卷一第28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㈡而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之「*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

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屬

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應係兩造合意應遵守之分割方式，然

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119

2之2、1193之2地號土地，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

地號東北側之界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被告顯未依據

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分割土地，是其提出之給付自非合於債

之本旨。又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係由反訴被告「自行」完

成法定空地分割及辦理土地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

係可歸責於反訴被告，已如前述。而反訴被告並未能依約於

系爭買賣契約所訂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之111年7月31日提

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反訴原告亦已於111年8月1日寄送

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催告反訴被告

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

買賣契約，並續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二頁



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反訴被告

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此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依系

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

價金總額」之「同額」賠償買方，且反訴原告既已依系爭買

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750萬元價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㈣)，則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

定，向反訴被告請求750萬元，應屬有據。

伍、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反訴原告勝訴部分，請求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且兩造就反訴

聲明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

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

50萬元，併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本訴部分，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反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

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

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柒、本件本訴、反訴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

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

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反訴均為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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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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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萬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慧淳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律師
複  代理人  謝旻桂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燕民  
訴訟代理人  林重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7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250萬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750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訴言詞辯論終結前，在本院對於原告即反訴被告提起反訴，而該反訴標的之債權，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請求內容均係基於兩造間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所生之糾紛，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具共通性及牽連性，並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被告所提反訴應予准許。
貳、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建經公司）為被告，嗣具狀撤回第一建經公司之部分（本院卷一第331頁），第一建經公司雖曾到場行言詞辯論(本院卷一第233頁至第234頁)，惟原告具狀撤回第一建經公司被訴部分後，經本院函知第一建經公司就原告之撤回表示意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第一建經公司並未於送達撤回書狀後10日內為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4項規定，視為同意撤回，是原告一部撤回，應予准許。
參、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52萬5,350元，及其中1,000萬元整自民國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至第10頁）；嗣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第二項聲明請求之金額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083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三第91頁）。原告就本訴部分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總價7,500萬元，由被告向原告購買坐落雲林縣○○鎮○○段0○○○地○○○段00000地號、1192地號、1193之1地號土地（以下分稱系爭各地號，合稱系爭三筆土地）內之部分工業區土地(約500坪，下稱系爭分割土地)，兩造並約定「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且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後點交」。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共同簽訂「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由訴外人第一建經公司出具「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下稱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予兩造，約定買賣價金由第一建經公司委託第一商業銀行以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第一商業銀行桃園分行土地買賣價金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信託專戶，下稱系爭信託專戶)管理。原告於簽約後已依被告指示「拆除土地上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且將系爭買賣土地產權等過戶所需之一切證件資料交予被告指定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及過戶，然被告竟拒絕撥付第二期款至系爭信託專戶，經其指定之鍾岳和地政士及原告均發出存證信函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業已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㈡領取系爭買賣契約第一期款750萬元部分：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如下：第一期款(簽約款)新臺幣：柒佰伍拾萬元整(1)簽約時買方應給付第一期款(含定金○元整)交特約地政士存匯入履保專戶…」、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除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行做為違約金外，並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原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之約定，交付買賣土地過戶所須之一切文件，並已依約「拆除地上建物」，已履行一切履約所需負擔之義務。惟被告於接獲原告多次催告之存證信函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且拒絕支付償金。則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被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原告沒收之。
　㈢損害賠償金額1,083萬3,270元部分：
　　按債務人表示不為給付之意思者，學說上稱為「給付拒絕」。給付拒絕不獨未為給付，亦無給付之意思，非屬不完全給付，應認為係債務不履行之一種形態，於債務人拒絕給付時起，債權人即得依給付遲延相關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其因拒絕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被告竟以存證信函多次明確表達拒絕履約及拒絕給付之意。而依社團法人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估字第113010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該拆除之系爭建物重建成本為每坪2萬8,000元，乘以原來建物坪數368.14坪，為1,030萬7,920元，依民法第213條規定，損害賠償以回復原狀為原則，則回復原狀以重建為原則，自不應以系爭鑑定報告書勘估之評定拆除時之價值155萬5,279元為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原告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依被告指示拆除系爭建物，準備空地點交，被告於原告將系爭建物拆除後，竟拒絕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其違約行為造成原告損害達1,083萬3,270元【包含地上建物重建成本1,030萬7,920元及準備履約所生之費用52萬5,350元(含拆除費用42萬元，以及原告前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出之費用10萬5,350元)】。原告除得依民法231條規定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外，尚得請求被告賠償因其拒絕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083萬3,270元之損害賠償。
　㈣承辦分割之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為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系爭分割土地之分割點縱使有角度不正確，係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歸責於原告。又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下稱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分割後卻單方面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
　㈤爰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083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買賣標的為坐落系爭三筆土地上之部分土地，分割方式及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所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且該買賣標的既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買賣標的即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而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以：「*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轉繪至地籍圖上，以鍾岳和地政士111年7月29日斗南郵局第80號存證信函所附地籍圖為底稿，為A-B紅色虛線，然原告委託鍾岳和地政士所為之分割線為a-b黑色連線(見本院卷一第357頁標示)，分割點明顯不符。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之所以會特別標示「*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係該買賣標的需經由同段1183之4、1183之1地號土地方能與建築線相連接，始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
　㈡詎料，原告分割後之土地不僅買賣標的西南側之分割點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約定之分割基準點不符。且原告逕以111年7月26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3號存證信函陳稱：原告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供通行、應由被告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因被告未提出申請，顯已無法履約，特以此函解除契約等語，全然不符法律規定。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因契約互付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35條前段、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分割後之土地西南側分割點，既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之約定不符，不符債之本旨，原告即屬未依系爭買賣契約之契約義務履行，自不得請求被告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約之最後履行期限為111年7月31日，被告前以111年8月1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函到7日內履行契約義務，然原告仍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履行完畢，被告並已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依系爭買賣契約有關賣方違約之約定解除契約，被告並得請求原告歸還已付價款。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規定「1.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2.承上，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原告就系爭建物之拆除、法定空地分割、建築線申請費之支出等，乃基於上開契約規定所為之決定。另依「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請款明細表」所示，委託人為原告，代書辦理土地分割及規費費用2萬9,200元亦由原告支出。嗣後原告片面於111年7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逕行主張「解除買賣契約」(按：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無法律依據，不生效力)，並表示若被告仍有意購買，願與被告洽商新約等語。則原告單方面解除契約，拒絕契約之履行，對於拆除該地上建物之支出，自不能要求被告賠償。又原告未能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契約義務，被告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為履約所支出之成本應自行負擔，並無請求被告負擔之理由。
　㈣原告雖陳稱係由「被告委任」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及過戶。然被告只有在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有確認買賣標的位置，並沒有參加後續的分割作業。系爭三筆土地皆為原告所有，兩造買賣標的亦僅為其中系爭三筆土地範圍内約500坪土地，在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完成前，所有土地皆屬原告自由處分範圍，被告如何委請代書辦理相關土地之分割？又如何取得土地分割所須之相關文件？況除買賣標的範圍内之土地為分割外，尚有從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從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從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該3筆土地之分割，亦與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地號土地，此皆同時於111年7月26日委由另名代書楊登昌辦理登記完成，被告如何能委請地政士辦理有關「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之分割？
　㈤又南側同段1183之4地號土地為訴外人精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皆與原告相同，而同段1183之1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國所有，原告係為變更原有分割及買賣部分土地之通行道路，而自行將分割旋轉點之位置往東挪移。因從法定空地分割出之土地，必須要有聯外道路始符合法定空地分割之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原先把旋轉分割基準點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係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外通行，然因原本預計通行之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價值甚高，原告故意不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約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將該分割旋轉基準點改至鄰近同段1183之4地號近東北側界址點處，並將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地號（面積821平方公尺)、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系爭1192之2地號土地(面積858平方公尺)、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1191之2地號土地(面積27平方公尺)，3筆土地合計1706平方公尺(約516坪，即系爭分割土地)，上開分割方式與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買賣條件不符。且同時將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面積1平方公尺)、將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面積273平方公尺)、將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37平方公尺)，作為私設道路使用，欲使分割後之系爭1193之2土地、系爭1192之2土地、系爭1191之2地號土地等3筆基地(即系爭分割土地)，經由同段1191之1、1190之1、1176之1、1176之19地號土地與建築線相連接(按同段1176之1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南側同段1176之19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國所有)，亦已改變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之出入方式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為系爭分割土地，「權利範圍」欄載以：「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圍詳附件4」。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以：「*以1183-I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反訴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
　㈡然賣方即反訴被告先於111年7月26日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3號存證信函通知反訴原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經公司，内容略以「…依據買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供通行，而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詳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期日期1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解除契約，即刻生效。倘台端後續仍有意購買，本公司亦願意於解約後，重新和台端洽商新合約。」 反訴原告就此則先於111年7月28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1號存證信函函復反訴被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經公司，内容略以「…二、貴我兩公司間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等三筆土地内面積約1653平方公尺工業區土地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該買賣標的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本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貴公司竟於上開存證信函表示『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蓄意曲解買賣契約書之内容，並作出與契約内容全然不合之主張，既無理由且違背誠信原則。三、希貴公司本於契約書規定辦理，勿橫生事端。」；並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二、雙方買賣契約第九條第一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三、上開111年7月31日期限已屆至，雙方仍未履約完畢，是貴公司已違反契約之義務，特此函請責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完成履行契約完畢。…」；復於111年8月2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3號存證信函函復鍾岳和地政士，並副知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台端所傳送之地籍圖，西南側之分割點與本公司與萬能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5月3日所簽定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之『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之分割點不符， 請台端注意及之。」；續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函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本公司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貴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履約完畢，貴公司至今未能履行上開契約，爰解除雙方間買賣契約，並請貴公司依契約内容辦理。另副本收受者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亦請將履保專戶内之價金通知本公司取回，以免造成本公司之損失。」反訴原告業已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㈢而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兩造依系爭買賣契約定之買賣標的為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然反訴被告並未依兩造約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未於最後履行期限111年7月31日前為履行，反訴原告亦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並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已送達反訴被告。而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反訴原告前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與已支付價金總額同額之750萬元。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750萬元，暨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反訴原告提供擔保准為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依系爭買賣契約，賣方之義務僅有「拆除地上物、交付權狀及印鑑證明、配合代書過戶用印及配合代書辦理分割之用印、點交土地予買方」。反訴被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之約定，交付土地過戶所需之一切文件，並已依合約「拆除地上建物」，已履行一切買方應盡之義務，且已經由反訴原告指定之地政士發函催告反訴原告履約。惟反訴原告於接獲反訴被告多次催告函文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並拒絕履行支付第二期買賣價款之義務，且以分割後之土地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不符等理由主張反訴被告違約，又於買賣標的之外，另行要求「反訴被告無償提供額外之土地供買方(反訴原告)無償通行」，顯係刻意反悔違約。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之約定，反訴原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反訴被告沒收之，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同等金額之違約金等語，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向原告即反訴被告購買系爭三筆土地內之工業區土地，該契約第1條約定「權利範圍」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圍詳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本院卷二第127頁），並約定賣方（原告即反訴被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除後點交」，另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
　㈡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理人「翁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買賣價金之「付款方式」為第一期款簽約款750萬元，於簽約時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存入第一建經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原告即反訴被告並同時交付土地所有權狀予特約地政士收執保管。第二期款1500萬元，於原告即反訴被告備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並完成用印手續交地政士收執，以便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時，被告即反訴原告應將第二期款存入履保專戶，並備註：「完成土地分割後（中間有插入手寫之文字因印章遮擋，無法清楚辨識，可能為「7日內」）始行作業」。
　㈣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簽約款）750萬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共同委任鍾岳和為特約地政士，授權辦理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塗銷或設定、申辦貸款、清償作業、代刻印章及使用雙方交付之印章用印相關申報或撤銷文件，並依契約及相關法令繳納稅款。
　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㈦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應付期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賣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賣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行做為違約金外，並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同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同條第3項約定：「除有特別約定外，買賣雙方依同條第一、第二項催告後，雙方同意由第一建經進行最終催告，逾期仍未履行且未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經未違約方以書面通知違約方解除契約後，契約即生解除效力」。
　㈧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於移轉登記完竣，並於銀行貸款核撥後一日內，雙方同意先行撥款給賣方。」
　㈨雲林縣○○鎮○○段000○號建物領有70雲營使字第2612號使用執照，該建物之建築基地原為系爭三筆土地及同段1176、1176之1、1190地號，共6筆土地。
　㈩原告即反訴被告委託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奕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28日出具請款明細予原告即反訴被告，總支出為10萬5,350元。
　原告即反訴被告申請就同段1190地號土地及系爭三筆土地為法定空地分割，雲林縣政府以111年7月20日府建管二字第1110068531號函回覆與規定相符，並於說明欄三註明：「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地號土地分割後編號C面積311.4平方公尺及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包含分割後地號）協議提供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地號私設通路使用。」，另發給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標示私設通路之位置（即黃褐色部分）。
　奕寬建築師事務所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股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至擬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先生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位於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之現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在土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和代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代書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前已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築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於於111 年7 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
　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面積：27平方公尺）、1192之2（面積：858平方公尺）、1193之2地號土地（面積：821平方公尺），合計1706平方公尺，約516坪。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地號東北側之界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惟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旋轉基準點標示：「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
　系爭1192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另系爭1191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又系爭1190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
　原告即反訴被告於111年7月26日寄送台北松江路郵局存證號碼133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依據買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通行，而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詳見買賣附件- 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日期1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解除契約，即刻生效。」
　特約代書鍾岳和地政士於111年7月29日寄送斗南郵局8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本人鍾岳和地政士於民國111年7月27日收到賣方萬能股份公司交付之土地所有權狀、公司變更登記表... 等過戶文件。同日，也提供台端分割後之地籍圖謄本，請台端確認是否正確，倘無誤則依契約應付第二次款項，以利地政士後續申報土地增值稅作業。」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111年7月31日最後履行期限已屆至，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催告原告即反訴被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契約。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後，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買賣契約。
　原告即反訴被告寄送111年8月17日松江路郵局第1471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意旨略為：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最晚點交日（即111年7月31日）並未確認所有權狀及地籍圖謄本內容及撥付第二期價金至第一建經履約專戶，催告被告即反訴原告給付第二期款1,500萬元。
　本院於113年3月1日會同兩造及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勘驗。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協會其後針對系爭1191、1192地號土地及分割後之同段1191之2、1192之2、1193之2地號土地，與分割後另新增之同段1192之1等地號土地之系爭建物之價值為鑑定，鑑定結果為總價155萬5,279元。
　除本訴聲明之1,000萬元是否應以111年7月31日為遲延利息之起算時點，兩造有爭執外，其餘部分本訴及反訴聲明之請求如有理由，兩造對本訴聲明及反訴聲明之遲延利息起算時點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及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應就原告於履約過程所生之損害1,083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 ㈠原告是否有依約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賣方義務？原告所為之給付是否合於債之本旨?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分割線與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係可歸責於何方？㈡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並請求沒收被告已支付位於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準備履行契約所生之前揭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民法第235條本文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所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債務本旨，應就各個債之關係，按當事人訂約之真意、給付之性質、交易之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依具體事實判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購買原屬系爭三筆土地之部分土地，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約定：「分割範圍詳附件」，並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除後點交」，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且第11條第2款約定：「契約如有附件(例如：賣方簽具之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亦視同契約之一部分。」，又第13條之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之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29頁、第159頁至第1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㈥、㈧)。而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明確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之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理人「翁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之情，亦有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附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而原告既係系爭三筆土地之出賣人，且知悉該買賣契約之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分，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亦已明確載明：「*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由兩造之法定代理人到場特別在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為簽名，應認該項針對分割方式所為之特別註記，屬兩造就標的之重要合意。參以證人即承辦地政士鍾岳和證稱：一開始是原告來找我，被告之前有在跟原告談土地買賣的事，但是都沒有談成，因為我自己也有在做仲介，所以我就去接洽被告去談這個土地買賣的事情，但最後也不是我去談成的，雙方是談成之後才委託我這邊去簽約，系爭買賣契約書有記載「分割範圍詳如附件」，是我照買賣雙方協議的方式下去製作，現場討論沒問題，就當作買賣附件圖，附圖的設計是現場當事人討論的結果，買賣雙方的負責人都有到現場，右邊是兩家公司負責人的名字，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左側有約定「*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這些內容都有給雙方確認等語(本院卷三第107頁至第111頁、第119頁至第120頁)，更可認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之「分割旋轉基準點」，確屬兩造協商確認後針對標的之重要合意，否則應無庸特別標示位置及註記說明，亦當不會請兩造法定代理人特別於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簽名確認。原告自應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約定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於最後履行期限之111年7月31日前將合於約定分割方法之系爭分割土地辦理移轉交付，始得認其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㈢原告就此雖主張：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應為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分割點縱使有角度不正確，亦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歸責於原告等語。然細譯證人鍾岳和證稱：雙方要做這個土地買賣的時候，並不是當時簽約的時候第一次談，是透過一個仲介在談，但都沒有談成，後來是「原告」跟我談提到這件事情，就是被告有要向原告購地的事，是「原告」第一次跟我提到這個事情，然最後並非我去談成，是原來的仲介談成，是雙方「最後談成」簽約，才委託我這邊來簽約等語(本院卷三第107頁)，僅能證明兩造確有委任鍾岳和地政士辦理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並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稱是「被告自行指定」之情。且系爭三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將系爭三筆土地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出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與被告，性質上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債務」，自難認後續負責前往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事務之地政士鍾岳和，如原告所稱係屬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況依證人鍾岳和證稱：法定空地分割的問題是於簽約當下就有注意到這個事情，我知道一定要辦理法定空地分割的證明，我原本要押4個月，後來「賣方」就說3個月的時間，就叫我辦快一點，這一件前面一個月是我在辦的，就簽約後的前面一個月是我在辦，後來因為我辦不出來，就趕快跟「賣方」回覆，我有讓「賣方」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知道有時間上的限制，這一件的法定空地真的很特殊，後來會辦的建築師是說因為它割出來會變成裡地，一定要再割一條通行道路給它，後來就是我有告訴賣方我無法辦理土地分割，賣方就去找建築師，之後的分割就不是我辦的，最後我不知道是誰去辦理分割登記的，登記申請書上的「楊登昌」地政士不是我找的，買賣標的最後的分割結果不是我承辦的，後來是拿割好的權狀給我，依我理解是由「賣方」委託建築師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再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事宜等語(本院卷三第108頁、第111頁至第112頁、第120頁至第121頁)，則當時原受託辦理分割之地政士鍾岳和因受限法定空地分割，並無法於期限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後續即緊急「通知原告」，並由原告委託建築師接手辦理法定空地分割事務，由原告「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後續之分割，更可認原告依約確有分割出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該土地予被告之契約債務。參以受託辦理本件法定空地分割之奕寬建築師事務所以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回覆本院之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股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至擬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先生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位於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之現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在土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和代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代書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前已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築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於於111年7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等內容，亦可知悉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須先取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則無論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之法定空地分割，或後續土地分割登記，均屬原告為履行「買賣標的給付」所為之流程，故系爭分割土地最終之分割點違反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之約定，自屬可歸責於原告。
　㈣原告就此雖另主張：系爭分割土地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分割後卻單方面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等語。然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既已明確約定應「*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自應對原告產生拘束力，原告如認有疑義，自應詢問專業意見確認可行性，不應輕易簽名應允以此方式為分割，原告縱發現分割方法受限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取得不易，而有窒礙難行之處，事後亦應與被告商議變更原分割方式之協議。且稽諸證人鍾岳和證稱：我那一個月在辦的時候，我有先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旋轉基準點」直接跨越水利地即同段1182、1183之4地號土地通行就好了，後來內政部營建署回覆說還是要回到權責單位雲林縣政府等語(本院卷三第114頁)；證人即原告委任之代書林文惠證稱：就我的理解來講的話，因為被告要擴大他們的廠址，所以向西北延伸之地，是我們覺得很理想的，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這兩個地號印象中是原告的關係企業，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的「HONDA現址範圍」，就是被告當時的範圍等語(本院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參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HONDA現址範圍」，即被告當時所在範圍及位置，分割後之土地如規劃往南透過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通行，相較於原告其後委託建築師代為辦理法定空地分割，透過位於西南方之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土地設計對外通行，對被告而言，應較為合宜，有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本院卷一第32頁)、地籍圖謄本(本院卷一第201頁)、雲林縣政府府建管二字第1110068531號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本院卷二第201頁、證物袋)可證，則被告辯稱：系爭買賣契約把旋轉分割基準點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是原先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外通行等語，應非全然無稽。而兩造於簽訂買賣契約時，依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雖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然原告是否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仍應本於契約之約定內容以為斷，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既已成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文義上原告雖無須規劃特定通行方式，然仍應兩造約定以所載之分割方法為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及交付，始符債之本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㈤職是，原告並未依兩造合意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為分割，自難認原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原告亦係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係可歸責於原告，且原告並未能依約於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之111年7月31日提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亦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催告原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原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告自無依系爭買賣契約支付第一期750萬元價金之義務，且原告為履行其交付系爭買賣契約所要求「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之合於債之本旨土地之義務，過程中所支出之拆除費用42萬元、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出之費用10萬5,350元，與拆除系爭建物所造成之損害，均係原告為準備履約所為之行為，並不能將此履約成本轉嫁與被告，原告如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能依約定取得相對應之全部買賣價金。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其因準備履約於過程所生之損害賠償1,083萬3,270元，並無理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讓其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被告就原告於準備履約過程所生之損害1,083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
　　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反訴原告750萬元等情，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反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應給付750萬元之違約金予反訴原告，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有系爭買賣契約可證(本院卷一第28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㈡而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之「*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應係兩造合意應遵守之分割方式，然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1192之2、1193之2地號土地，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地號東北側之界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被告顯未依據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分割土地，是其提出之給付自非合於債之本旨。又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係由反訴被告「自行」完成法定空地分割及辦理土地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係可歸責於反訴被告，已如前述。而反訴被告並未能依約於系爭買賣契約所訂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之111年7月31日提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反訴原告亦已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催告反訴被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續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此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賠償買方，且反訴原告既已依系爭買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750萬元價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向反訴被告請求750萬元，應屬有據。
伍、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反訴原告勝訴部分，請求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且兩造就反訴聲明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50萬元，併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本訴部分，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反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柒、本件本訴、反訴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反訴均為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萬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慧淳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律師

複  代理人  謝旻桂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燕民  

訴訟代理人  林重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7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250萬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750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

    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

    明文。查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訴言詞辯論終結前，在本院對

    於原告即反訴被告提起反訴，而該反訴標的之債權，非專屬

    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請求內容均係基於兩造間同一買賣契

    約關係所生之糾紛，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

    法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具共通性及牽連性

    ，並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被告所提反訴應予准許。

貳、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第一建經公司）為被告，嗣具狀撤回第一建經公司

    之部分（本院卷一第331頁），第一建經公司雖曾到場行言

    詞辯論(本院卷一第233頁至第234頁)，惟原告具狀撤回第一

    建經公司被訴部分後，經本院函知第一建經公司就原告之撤

    回表示意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第一

    建經公司並未於送達撤回書狀後10日內為異議，依民事訴訟

    法第262條第4項規定，視為同意撤回，是原告一部撤回，應

    予准許。

參、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原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52萬5,350元，及其中1,

    000萬元整自民國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

    50元自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本院卷一第9頁至第10頁）；嗣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

    第二項聲明請求之金額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083萬3,2

    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三第91頁）。原告就本訴部分所為

    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法條

    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以總價7,500萬元，由被告向原告購買坐落雲林縣○○鎮○

    ○段0○○○地○○○段00000地號、1192地號、1193之1地號土地（

    以下分稱系爭各地號，合稱系爭三筆土地）內之部分工業區

    土地(約500坪，下稱系爭分割土地)，兩造並約定「買賣範

    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且約定原告

    應將「地上建物拆除後點交」。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

    ，共同簽訂「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由訴外人第一建

    經公司出具「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下稱系爭價金信託履

    約保證書)予兩造，約定買賣價金由第一建經公司委託第一

    商業銀行以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第一商業銀行桃園分行土地

    買賣價金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信託專戶，下稱系

    爭信託專戶)管理。原告於簽約後已依被告指示「拆除土地

    上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且將系爭買

    賣土地產權等過戶所需之一切證件資料交予被告指定之鍾岳

    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及過戶，然被告竟拒絕撥付第二期款

    至系爭信託專戶，經其指定之鍾岳和地政士及原告均發出存

    證信函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業已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

　㈡領取系爭買賣契約第一期款750萬元部分：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如下：第一期

    款(簽約款)新臺幣：柒佰伍拾萬元整(1)簽約時買方應給付

    第一期款(含定金○元整)交特約地政士存匯入履保專戶…」、

    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

    民國111年7月31日」、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

    之義務時…除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

    之本票聲請執行做為違約金外，並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

    捐及相關費用。」。原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之約定，

    交付買賣土地過戶所須之一切文件，並已依約「拆除地上建

    物」，已履行一切履約所需負擔之義務。惟被告於接獲原告

    多次催告之存證信函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且拒絕

    支付償金。則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

    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被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

    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原告沒收之。

　㈢損害賠償金額1,083萬3,270元部分：

　　按債務人表示不為給付之意思者，學說上稱為「給付拒絕」

    。給付拒絕不獨未為給付，亦無給付之意思，非屬不完全給

    付，應認為係債務不履行之一種形態，於債務人拒絕給付時

    起，債權人即得依給付遲延相關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其因

    拒絕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

    ：「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被告竟以存證信函多次明確表達拒絕履約及拒絕給付之意

    。而依社團法人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之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中估字第113010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該拆除之系

    爭建物重建成本為每坪2萬8,000元，乘以原來建物坪數368.

    14坪，為1,030萬7,920元，依民法第213條規定，損害賠償

    以回復原狀為原則，則回復原狀以重建為原則，自不應以系

    爭鑑定報告書勘估之評定拆除時之價值155萬5,279元為損害

    賠償金額之依據。原告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依被告指示拆

    除系爭建物，準備空地點交，被告於原告將系爭建物拆除後

    ，竟拒絕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其違約行為造成原告損害達1,

    083萬3,270元【包含地上建物重建成本1,030萬7,920元及準

    備履約所生之費用52萬5,350元(含拆除費用42萬元，以及原

    告前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

    出之費用10萬5,350元)】。原告除得依民法231條規定請求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外，尚得請求被告賠償因其拒絕給付

    所致之所有損害。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083萬3,270

    元之損害賠償。

　㈣承辦分割之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為被告於系爭買

    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債務人之

    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系爭分割土地之分割點縱

    使有角度不正確，係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歸責

    於原告。又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買賣附

    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下稱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

    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

    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分割後卻單方面

    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

　㈤爰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

    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

    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

    083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買賣標的為坐落系爭三筆土地上之部分

    土地，分割方式及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所附之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且該買賣標的既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買賣標的即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而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以

    ：「*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

    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轉繪至地籍圖上，以鍾岳和地政士

    111年7月29日斗南郵局第80號存證信函所附地籍圖為底稿，

    為A-B紅色虛線，然原告委託鍾岳和地政士所為之分割線為a

    -b黑色連線(見本院卷一第357頁標示)，分割點明顯不符。

    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之所以會特別標示「*以1183-4地號西

    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

    ，係該買賣標的需經由同段1183之4、1183之1地號土地方能

    與建築線相連接，始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

    。

　㈡詎料，原告分割後之土地不僅買賣標的西南側之分割點與系

    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約定之分割基準點不符。且原告逕以111

    年7月26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3號存證信函陳稱：原告無

    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供通行、應由被告負責接洽農田水

    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因被告未提出申請，顯已無

    法履約，特以此函解除契約等語，全然不符法律規定。按「

    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因契約互付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

    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235條前段、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分割後

    之土地西南側分割點，既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

    準點之約定不符，不符債之本旨，原告即屬未依系爭買賣契

    約之契約義務履行，自不得請求被告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

    約之最後履行期限為111年7月31日，被告前以111年8月1日

    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函到7日內履行

    契約義務，然原告仍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履行完畢，

    被告並已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

    函，依系爭買賣契約有關賣方違約之約定解除契約，被告並

    得請求原告歸還已付價款。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規定「1.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

    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2.承上，買賣範圍

    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原告就系

    爭建物之拆除、法定空地分割、建築線申請費之支出等，乃

    基於上開契約規定所為之決定。另依「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請

    款明細表」所示，委託人為原告，代書辦理土地分割及規費

    費用2萬9,200元亦由原告支出。嗣後原告片面於111年7月26

    日以存證信函逕行主張「解除買賣契約」(按：該「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無法律依據，不生效力)，並表示若被告仍

    有意購買，願與被告洽商新約等語。則原告單方面解除契約

    ，拒絕契約之履行，對於拆除該地上建物之支出，自不能要

    求被告賠償。又原告未能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契約義務，被

    告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為履約所支出之成本應自行

    負擔，並無請求被告負擔之理由。

　㈣原告雖陳稱係由「被告委任」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

    及過戶。然被告只有在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有確認買賣標

    的位置，並沒有參加後續的分割作業。系爭三筆土地皆為原

    告所有，兩造買賣標的亦僅為其中系爭三筆土地範圍内約50

    0坪土地，在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完成前，所有土地皆屬原告

    自由處分範圍，被告如何委請代書辦理相關土地之分割？又

    如何取得土地分割所須之相關文件？況除買賣標的範圍内之

    土地為分割外，尚有從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

    之1地號土地、從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

    號土地、從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

    地，該3筆土地之分割，亦與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

    段1191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

    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

    地號土地，此皆同時於111年7月26日委由另名代書楊登昌辦

    理登記完成，被告如何能委請地政士辦理有關「系爭1192地

    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1地號

    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0地號土

    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之分割？

　㈤又南側同段1183之4地號土地為訴外人精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皆與原告相同，而同段1183之1

    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國所有，原告係為變更原有分割及買賣

    部分土地之通行道路，而自行將分割旋轉點之位置往東挪移

    。因從法定空地分割出之土地，必須要有聯外道路始符合法

    定空地分割之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原先把旋轉分割基準點特

    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係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

    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外通行，然因原本預

    計通行之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價值甚高，原告故

    意不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約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將

    該分割旋轉基準點改至鄰近同段1183之4地號近東北側界址

    點處，並將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地號

    （面積821平方公尺)、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系爭1192

    之2地號土地(面積858平方公尺)、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

    加1191之2地號土地(面積27平方公尺)，3筆土地合計1706平

    方公尺(約516坪，即系爭分割土地)，上開分割方式與系爭

    買賣契約所約定之買賣條件不符。且同時將系爭1192地號土

    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面積1平方公尺)、將系

    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面積273平

    方公尺)、將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

    地(37平方公尺)，作為私設道路使用，欲使分割後之系爭11

    93之2土地、系爭1192之2土地、系爭1191之2地號土地等3筆

    基地(即系爭分割土地)，經由同段1191之1、1190之1、1176

    之1、1176之19地號土地與建築線相連接(按同段1176之1地

    號土地為原告所有，南側同段1176之19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

    國所有)，亦已改變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之出入方式等語

    ，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為系爭分割

    土地，「權利範圍」欄載以：「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

    圍詳附件4」。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以

    ：「*以1183-I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

    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

    「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反訴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

　㈡然賣方即反訴被告先於111年7月26日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

    3號存證信函通知反訴原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

    經公司，内容略以「…依據買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

    指定建築線供通行，而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

    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

    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

    (詳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期日期1

    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

    解除契約，即刻生效。倘台端後續仍有意購買，本公司亦願

    意於解約後，重新和台端洽商新合約。」 反訴原告就此則

    先於111年7月28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1號存證信函函復反

    訴被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經公司，内容略以「

    …二、貴我兩公司間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雲林縣○○鎮○○段00

    00地號等三筆土地内面積約1653平方公尺工業區土地簽定『

    土地買賣契約書』，該買賣標的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本應

    與建築線相連接，貴公司竟於上開存證信函表示『應以台端

    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

    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以利雙邊土地連結

    通行……』，蓄意曲解買賣契約書之内容，並作出與契約内容

    全然不合之主張，既無理由且違背誠信原則。三、希貴公司

    本於契約書規定辦理，勿橫生事端。」；並於111年8月1日

    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

    「…二、雙方買賣契約第九條第一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

    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三、上開111年7月

    31日期限已屆至，雙方仍未履約完畢，是貴公司已違反契約

    之義務，特此函請責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完成履行契約完畢。

    …」；復於111年8月2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3號存證信函函

    復鍾岳和地政士，並副知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台端

    所傳送之地籍圖，西南側之分割點與本公司與萬能股份有限

    公司於111年5月3日所簽定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之『買賣附件-

    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之分割點不符， 請台端注意及之。

    」；續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函

    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本公司於111年8月1日以斗

    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貴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履約

    完畢，貴公司至今未能履行上開契約，爰解除雙方間買賣契

    約，並請貴公司依契約内容辦理。另副本收受者第一建築經

    理股份有限公司亦請將履保專戶内之價金通知本公司取回，

    以免造成本公司之損失。」反訴原告業已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

　㈢而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

    ，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

    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

    ，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

    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

    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

    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兩造依系爭買賣契約定之買賣標的

    為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

    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然反訴被告並未依兩造約定之

    分割基準點為分割，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未於最後

    履行期限111年7月31日前為履行，反訴原告亦已依系爭買賣

    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

    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並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

    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已送達反訴被

    告。而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反訴被告應給付

    反訴原告「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

    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反訴

    原告前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爰依系爭買

    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與已支付價金

    總額同額之750萬元。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75

    0萬元，暨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⒉請准反訴原告提供擔保准為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依系爭買賣契約，賣方之義務僅有「拆除地上物、交付權狀

    及印鑑證明、配合代書過戶用印及配合代書辦理分割之用印

    、點交土地予買方」。反訴被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之

    約定，交付土地過戶所需之一切文件，並已依合約「拆除地

    上建物」，已履行一切買方應盡之義務，且已經由反訴原告

    指定之地政士發函催告反訴原告履約。惟反訴原告於接獲反

    訴被告多次催告函文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並拒絕履行

    支付第二期買賣價款之義務，且以分割後之土地與系爭附件

    分割示意圖不符等理由主張反訴被告違約，又於買賣標的之

    外，另行要求「反訴被告無償提供額外之土地供買方(反訴

    原告)無償通行」，顯係刻意反悔違約。依系爭價金信託履

    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之約定，

    反訴原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反訴

    被告沒收之，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請

    求反訴被告支付同等金額之違約金等語，並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向

    原告即反訴被告購買系爭三筆土地內之工業區土地，該契約

    第1條約定「權利範圍」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圍詳

    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本院卷二第127頁）

    ，並約定賣方（原告即反訴被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除後

    點交」，另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

    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

　㈡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

    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

    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

    理人「翁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買賣價金之「付款方式」為第一期

    款簽約款750萬元，於簽約時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存入第一建

    經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原告即反訴被告並同時交付土地所

    有權狀予特約地政士收執保管。第二期款1500萬元，於原告

    即反訴被告備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並完成用印手續交地

    政士收執，以便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時，被告即反訴原告

    應將第二期款存入履保專戶，並備註：「完成土地分割後（

    中間有插入手寫之文字因印章遮擋，無法清楚辨識，可能為

    「7日內」）始行作業」。

　㈣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簽約款）7

    50萬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共同委任鍾岳和為

    特約地政士，授權辦理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塗

    銷或設定、申辦貸款、清償作業、代刻印章及使用雙方交付

    之印章用印相關申報或撤銷文件，並依契約及相關法令繳納

    稅款。

　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

    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㈦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

    每逾一日按應付期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

    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賣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賣方

    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同意

    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行做

    為違約金外，並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

    」；同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

    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

    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

    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

    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

    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

    關費用。」；同條第3項約定：「除有特別約定外，買賣雙

    方依同條第一、第二項催告後，雙方同意由第一建經進行最

    終催告，逾期仍未履行且未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經未違

    約方以書面通知違約方解除契約後，契約即生解除效力」。

　㈧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

    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

    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於移

    轉登記完竣，並於銀行貸款核撥後一日內，雙方同意先行撥

    款給賣方。」

　㈨雲林縣○○鎮○○段000○號建物領有70雲營使字第2612號使用執

    照，該建物之建築基地原為系爭三筆土地及同段1176、1176

    之1、1190地號，共6筆土地。

　㈩原告即反訴被告委託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及

    建築線申請，奕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28日出具請款明

    細予原告即反訴被告，總支出為10萬5,350元。

　原告即反訴被告申請就同段1190地號土地及系爭三筆土地為

    法定空地分割，雲林縣政府以111年7月20日府建管二字第11

    10068531號函回覆與規定相符，並於說明欄三註明：「斗南

    鎮小東段1190、1191、1192地號土地分割後編號C面積311.4

    平方公尺及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包含分割後地號）協

    議提供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地號私

    設通路使用。」，另發給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標示私設通路

    之位置（即黃褐色部分）。

　奕寬建築師事務所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

    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股

    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至擬

    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先生

    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位於

    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之現

    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在土

    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地分

    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和代

    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代書

    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前已

    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築師

    。」、「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法定

    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

    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和代

    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交付

    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於於

    111 年7 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

　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面積

    ：27平方公尺）、1192之2（面積：858平方公尺）、1193之

    2地號土地（面積：821平方公尺），合計1706平方公尺，約

    516坪。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地號東北側之界址

    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惟系爭附件分割示

    意圖所示旋轉基準點標示：「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

    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

　系爭1192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2之1

    地號土地；另系爭1191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

    出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又系爭1190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

    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

　原告即反訴被告於111年7月26日寄送台北松江路郵局存證號

    碼133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依據買

    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通行，而應以台端

    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

    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

    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詳見買賣附件- 買賣範圍暨分

    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日期1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

    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解除契約，即刻生效。」

　特約代書鍾岳和地政士於111年7月29日寄送斗南郵局80號存

    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本人鍾岳和地政士

    於民國111年7月27日收到賣方萬能股份公司交付之土地所有

    權狀、公司變更登記表... 等過戶文件。同日，也提供台端

    分割後之地籍圖謄本，請台端確認是否正確，倘無誤則依契

    約應付第二次款項，以利地政士後續申報土地增值稅作業。

    」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

    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111年

    7月31日最後履行期限已屆至，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

    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催告原告即反訴被告於7日

    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

    契約。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

    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

    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被告

    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

    催告後，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

    務，為此解除買賣契約。

　原告即反訴被告寄送111年8月17日松江路郵局第1471號存證

    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意旨略為：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最晚

    點交日（即111年7月31日）並未確認所有權狀及地籍圖謄本

    內容及撥付第二期價金至第一建經履約專戶，催告被告即反

    訴原告給付第二期款1,500萬元。

　本院於113年3月1日會同兩造及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測量人

    員至現場勘驗。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協會其後針對系爭1191

    、1192地號土地及分割後之同段1191之2、1192之2、1193之

    2地號土地，與分割後另新增之同段1192之1等地號土地之系

    爭建物之價值為鑑定，鑑定結果為總價155萬5,279元。

　除本訴聲明之1,000萬元是否應以111年7月31日為遲延利息之

    起算時點，兩造有爭執外，其餘部分本訴及反訴聲明之請求

    如有理由，兩造對本訴聲明及反訴聲明之遲延利息起算時點

    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買賣

    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及給付遲延及拒絕

    給付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

    買賣價金750萬元，並應就原告於履約過程所生之損害1,083

    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則本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 ㈠原告是否有依

    約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賣方義務？原告所為之給付是否合於

    債之本旨?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分割線與實

    際分割結果之差距，係可歸責於何方？㈡原告主張被告給付

    遲延及拒絕給付，並請求沒收被告已支付位於系爭信託專戶

    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準備履行契約所

    生之前揭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民法第235條本文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所提出之給付是否符

    合債務本旨，應就各個債之關係，按當事人訂約之真意、給

    付之性質、交易之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依具體事實判斷之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向原告

    購買原屬系爭三筆土地之部分土地，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約

    定：「分割範圍詳附件」，並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

    除後點交」，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

    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且第11條第2款約定：

    「契約如有附件(例如：賣方簽具之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亦

    視同契約之一部分。」，又第13條之特約事項約定：「買賣

    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之

    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29頁、

    第159頁至第1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㈥

    、㈧)。而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明確記

    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

    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

    範圍，該示意圖之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理人「翁燕民」及「

    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之情，亦有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附卷

    可憑(本院卷一第3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

    )。而原告既係系爭三筆土地之出賣人，且知悉該買賣契約

    之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分，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亦已明確載

    明：「*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

    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由兩造之法定代理人到場特別

    在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為簽名，應認該項針對分割方式所

    為之特別註記，屬兩造就標的之重要合意。參以證人即承辦

    地政士鍾岳和證稱：一開始是原告來找我，被告之前有在跟

    原告談土地買賣的事，但是都沒有談成，因為我自己也有在

    做仲介，所以我就去接洽被告去談這個土地買賣的事情，但

    最後也不是我去談成的，雙方是談成之後才委託我這邊去簽

    約，系爭買賣契約書有記載「分割範圍詳如附件」，是我照

    買賣雙方協議的方式下去製作，現場討論沒問題，就當作買

    賣附件圖，附圖的設計是現場當事人討論的結果，買賣雙方

    的負責人都有到現場，右邊是兩家公司負責人的名字，系爭

    附件分割示意圖左側有約定「*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

    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是雙方當

    事人的意思，這些內容都有給雙方確認等語(本院卷三第107

    頁至第111頁、第119頁至第120頁)，更可認系爭附件分割示

    意圖上之「分割旋轉基準點」，確屬兩造協商確認後針對標

    的之重要合意，否則應無庸特別標示位置及註記說明，亦當

    不會請兩造法定代理人特別於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簽名確

    認。原告自應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約定之分割方法為

    分割，並於最後履行期限之111年7月31日前將合於約定分割

    方法之系爭分割土地辦理移轉交付，始得認其有依債之本旨

    提出給付。

　㈢原告就此雖主張：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應為

    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

    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

    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分割

    點縱使有角度不正確，亦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

    歸責於原告等語。然細譯證人鍾岳和證稱：雙方要做這個土

    地買賣的時候，並不是當時簽約的時候第一次談，是透過一

    個仲介在談，但都沒有談成，後來是「原告」跟我談提到這

    件事情，就是被告有要向原告購地的事，是「原告」第一次

    跟我提到這個事情，然最後並非我去談成，是原來的仲介談

    成，是雙方「最後談成」簽約，才委託我這邊來簽約等語(

    本院卷三第107頁)，僅能證明兩造確有委任鍾岳和地政士辦

    理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並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稱是「被告

    自行指定」之情。且系爭三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將

    系爭三筆土地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出合

    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與被告，性

    質上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債務」，自難認後續負責前往

    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事務之地政士鍾岳和，如原告所稱係屬被

    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況依證人鍾岳和證

    稱：法定空地分割的問題是於簽約當下就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我知道一定要辦理法定空地分割的證明，我原本要押4個

    月，後來「賣方」就說3個月的時間，就叫我辦快一點，這

    一件前面一個月是我在辦的，就簽約後的前面一個月是我在

    辦，後來因為我辦不出來，就趕快跟「賣方」回覆，我有讓

    「賣方」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知道有時間上的限制，這一件

    的法定空地真的很特殊，後來會辦的建築師是說因為它割出

    來會變成裡地，一定要再割一條通行道路給它，後來就是我

    有告訴賣方我無法辦理土地分割，賣方就去找建築師，之後

    的分割就不是我辦的，最後我不知道是誰去辦理分割登記的

    ，登記申請書上的「楊登昌」地政士不是我找的，買賣標的

    最後的分割結果不是我承辦的，後來是拿割好的權狀給我，

    依我理解是由「賣方」委託建築師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再委

    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事宜等語(本院卷三第108頁、第

    111頁至第112頁、第120頁至第121頁)，則當時原受託辦理

    分割之地政士鍾岳和因受限法定空地分割，並無法於期限完

    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後續即緊急「通知原告」，並由原

    告委託建築師接手辦理法定空地分割事務，由原告「自行」

    完成系爭三筆土地後續之分割，更可認原告依約確有分割出

    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該土地予被

    告之契約債務。參以受託辦理本件法定空地分割之奕寬建築

    師事務所以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回覆本

    院之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

    ）股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

    至擬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

    先生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

    位於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

    之現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

    在土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

    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

    和代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

    代書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

    前已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

    築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

    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

    9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

    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

    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

    於於111年7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等內容，

    亦可知悉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須先取得法定空地分割

    證明書，則無論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之法定空地分割，或後續

    土地分割登記，均屬原告為履行「買賣標的給付」所為之流

    程，故系爭分割土地最終之分割點違反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

    之約定，自屬可歸責於原告。

　㈣原告就此雖另主張：系爭分割土地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

    特定聯外道路，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

    分割後卻單方面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

    等語。然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既已明確約定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

    準點」，自應對原告產生拘束力，原告如認有疑義，自應詢

    問專業意見確認可行性，不應輕易簽名應允以此方式為分割

    ，原告縱發現分割方法受限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取得不易，而

    有窒礙難行之處，事後亦應與被告商議變更原分割方式之協

    議。且稽諸證人鍾岳和證稱：我那一個月在辦的時候，我有

    先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旋轉基準點」直

    接跨越水利地即同段1182、1183之4地號土地通行就好了，

    後來內政部營建署回覆說還是要回到權責單位雲林縣政府等

    語(本院卷三第114頁)；證人即原告委任之代書林文惠證稱

    ：就我的理解來講的話，因為被告要擴大他們的廠址，所以

    向西北延伸之地，是我們覺得很理想的，同段1183之3、118

    3之4地號土地這兩個地號印象中是原告的關係企業，系爭附

    件分割示意圖上的「HONDA現址範圍」，就是被告當時的範

    圍等語(本院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參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

    圖所示「HONDA現址範圍」，即被告當時所在範圍及位置，

    分割後之土地如規劃往南透過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

    地通行，相較於原告其後委託建築師代為辦理法定空地分割

    ，透過位於西南方之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土地設計對外

    通行，對被告而言，應較為合宜，有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

    本院卷一第32頁)、地籍圖謄本(本院卷一第201頁)、雲林縣

    政府府建管二字第1110068531號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本院卷

    二第201頁、證物袋)可證，則被告辯稱：系爭買賣契約把旋

    轉分割基準點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是原先預

    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

    外通行等語，應非全然無稽。而兩造於簽訂買賣契約時，依

    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雖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然原告

    是否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仍應本於契約之約定內容以為

    斷，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既已成為系爭

    買賣契約之內容，文義上原告雖無須規劃特定通行方式，然

    仍應兩造約定以所載之分割方法為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及交

    付，始符債之本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㈤職是，原告並未依兩造合意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

    基準點為分割，自難認原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原告亦

    係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

    係可歸責於原告，且原告並未能依約於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

    限之111年7月31日提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亦於111

    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催告

    原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

    解除買賣契約，並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

    號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原告仍未履

    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

    告自無依系爭買賣契約支付第一期750萬元價金之義務，且

    原告為履行其交付系爭買賣契約所要求「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買

    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之合於債之

    本旨土地之義務，過程中所支出之拆除費用42萬元、委託建

    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出之費用10

    萬5,350元，與拆除系爭建物所造成之損害，均係原告為準

    備履約所為之行為，並不能將此履約成本轉嫁與被告，原告

    如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能依約定取得相對應之全部買

    賣價金。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

    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其因準備履約於過程所生之損

    害賠償1,083萬3,270元，並無理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

    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

    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讓其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

    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被告就原告於準備履約過

    程所生之損害1,083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

　　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

    被告給付反訴原告750萬元等情，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則反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反訴原告主張

    反訴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應給付750萬元之違約金

    予反訴原告，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

    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

    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

    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

    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

    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

    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有系爭買賣契約可證(本院卷

    一第28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㈡而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之「*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

    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屬

    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應係兩造合意應遵守之分割方式，然

    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119

    2之2、1193之2地號土地，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

    地號東北側之界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被告顯未依據

    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分割土地，是其提出之給付自非合於債

    之本旨。又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係由反訴被告「自行」完

    成法定空地分割及辦理土地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

    係可歸責於反訴被告，已如前述。而反訴被告並未能依約於

    系爭買賣契約所訂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之111年7月31日提

    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反訴原告亦已於111年8月1日寄送

    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催告反訴被告

    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

    買賣契約，並續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

    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反訴被告

    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此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依系爭

    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

    金總額」之「同額」賠償買方，且反訴原告既已依系爭買賣

    契約存入第一期款750萬元價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

    執事項㈣)，則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

    向反訴被告請求750萬元，應屬有據。

伍、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反訴原告勝訴部分，請求自

    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且兩造就反訴

    聲明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

    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

    50萬元，併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本訴部分，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反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

    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柒、本件本訴、反訴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

    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

    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反訴均為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萬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慧淳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律師

複  代理人  謝旻桂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嘉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燕民  

訴訟代理人  林重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新臺幣75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3項於反訴原告以新臺幣250萬元為反訴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反訴被告如以新臺幣750萬元為反訴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本訴言詞辯論終結前，在本院對於原告即反訴被告提起反訴，而該反訴標的之債權，非專屬他法院管轄，且與本訴請求內容均係基於兩造間同一買賣契約關係所生之糾紛，則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具共通性及牽連性，並得與本訴行同種訴訟程序，是被告所提反訴應予准許。

貳、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以被告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建經公司）為被告，嗣具狀撤回第一建經公司之部分（本院卷一第331頁），第一建經公司雖曾到場行言詞辯論(本院卷一第233頁至第234頁)，惟原告具狀撤回第一建經公司被訴部分後，經本院函知第一建經公司就原告之撤回表示意見(本院卷一第333頁至第334頁、第339頁)，第一建經公司並未於送達撤回書狀後10日內為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4項規定，視為同意撤回，是原告一部撤回，應予准許。

參、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二項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52萬5,350元，及其中1,000萬元整自民國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起訴狀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至第10頁）；嗣於言詞辯論期日就上開第二項聲明請求之金額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083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三第91頁）。原告就本訴部分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總價7,500萬元，由被告向原告購買坐落雲林縣○○鎮○○段0○○○地○○○段00000地號、1192地號、1193之1地號土地（以下分稱系爭各地號，合稱系爭三筆土地）內之部分工業區土地(約500坪，下稱系爭分割土地)，兩造並約定「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且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後點交」。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共同簽訂「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由訴外人第一建經公司出具「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下稱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予兩造，約定買賣價金由第一建經公司委託第一商業銀行以受託信託財產專戶(第一商業銀行桃園分行土地買賣價金專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信託專戶，下稱系爭信託專戶)管理。原告於簽約後已依被告指示「拆除土地上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且將系爭買賣土地產權等過戶所需之一切證件資料交予被告指定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及過戶，然被告竟拒絕撥付第二期款至系爭信託專戶，經其指定之鍾岳和地政士及原告均發出存證信函催告，仍置之不理，被告業已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㈡領取系爭買賣契約第一期款750萬元部分：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第2項約定：「付款方式如下：第一期款(簽約款)新臺幣：柒佰伍拾萬元整(1)簽約時買方應給付第一期款(含定金○元整)交特約地政士存匯入履保專戶…」、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除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行做為違約金外，並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原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之約定，交付買賣土地過戶所須之一切文件，並已依約「拆除地上建物」，已履行一切履約所需負擔之義務。惟被告於接獲原告多次催告之存證信函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且拒絕支付償金。則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被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原告沒收之。

　㈢損害賠償金額1,083萬3,270元部分：

　　按債務人表示不為給付之意思者，學說上稱為「給付拒絕」。給付拒絕不獨未為給付，亦無給付之意思，非屬不完全給付，應認為係債務不履行之一種形態，於債務人拒絕給付時起，債權人即得依給付遲延相關規定，請求債務人賠償其因拒絕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被告竟以存證信函多次明確表達拒絕履約及拒絕給付之意。而依社團法人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估字第113010號，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書)，該拆除之系爭建物重建成本為每坪2萬8,000元，乘以原來建物坪數368.14坪，為1,030萬7,920元，依民法第213條規定，損害賠償以回復原狀為原則，則回復原狀以重建為原則，自不應以系爭鑑定報告書勘估之評定拆除時之價值155萬5,279元為損害賠償金額之依據。原告為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依被告指示拆除系爭建物，準備空地點交，被告於原告將系爭建物拆除後，竟拒絕履行系爭買賣契約，其違約行為造成原告損害達1,083萬3,270元【包含地上建物重建成本1,030萬7,920元及準備履約所生之費用52萬5,350元(含拆除費用42萬元，以及原告前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出之費用10萬5,350元)】。原告除得依民法231條規定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外，尚得請求被告賠償因其拒絕給付所致之所有損害。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1,083萬3,270元之損害賠償。

　㈣承辦分割之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為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系爭分割土地之分割點縱使有角度不正確，係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歸責於原告。又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下稱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分割後卻單方面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

　㈤爰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083萬3,270元，其中1,030萬7,920元自111年7月31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52萬5,350元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買賣標的為坐落系爭三筆土地上之部分土地，分割方式及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所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且該買賣標的既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買賣標的即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而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以：「*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轉繪至地籍圖上，以鍾岳和地政士111年7月29日斗南郵局第80號存證信函所附地籍圖為底稿，為A-B紅色虛線，然原告委託鍾岳和地政士所為之分割線為a-b黑色連線(見本院卷一第357頁標示)，分割點明顯不符。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之所以會特別標示「*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係該買賣標的需經由同段1183之4、1183之1地號土地方能與建築線相連接，始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

　㈡詎料，原告分割後之土地不僅買賣標的西南側之分割點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約定之分割基準點不符。且原告逕以111年7月26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3號存證信函陳稱：原告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供通行、應由被告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因被告未提出申請，顯已無法履約，特以此函解除契約等語，全然不符法律規定。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因契約互付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35條前段、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分割後之土地西南側分割點，既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之約定不符，不符債之本旨，原告即屬未依系爭買賣契約之契約義務履行，自不得請求被告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約之最後履行期限為111年7月31日，被告前以111年8月1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應於函到7日內履行契約義務，然原告仍未依系爭買賣契約債之本旨履行完畢，被告並已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依系爭買賣契約有關賣方違約之約定解除契約，被告並得請求原告歸還已付價款。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規定「1.買賣雙方協議買賣 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2.承上，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原告就系爭建物之拆除、法定空地分割、建築線申請費之支出等，乃基於上開契約規定所為之決定。另依「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請款明細表」所示，委託人為原告，代書辦理土地分割及規費費用2萬9,200元亦由原告支出。嗣後原告片面於111年7月26日以存證信函逕行主張「解除買賣契約」(按：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無法律依據，不生效力)，並表示若被告仍有意購買，願與被告洽商新約等語。則原告單方面解除契約，拒絕契約之履行，對於拆除該地上建物之支出，自不能要求被告賠償。又原告未能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契約義務，被告依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為履約所支出之成本應自行負擔，並無請求被告負擔之理由。

　㈣原告雖陳稱係由「被告委任」之鍾岳和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及過戶。然被告只有在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有確認買賣標的位置，並沒有參加後續的分割作業。系爭三筆土地皆為原告所有，兩造買賣標的亦僅為其中系爭三筆土地範圍内約500坪土地，在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完成前，所有土地皆屬原告自由處分範圍，被告如何委請代書辦理相關土地之分割？又如何取得土地分割所須之相關文件？況除買賣標的範圍内之土地為分割外，尚有從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從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從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該3筆土地之分割，亦與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2地號土地、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地號土地，此皆同時於111年7月26日委由另名代書楊登昌辦理登記完成，被告如何能委請地政士辦理有關「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之分割？

　㈤又南側同段1183之4地號土地為訴外人精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皆與原告相同，而同段1183之1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國所有，原告係為變更原有分割及買賣部分土地之通行道路，而自行將分割旋轉點之位置往東挪移。因從法定空地分割出之土地，必須要有聯外道路始符合法定空地分割之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原先把旋轉分割基準點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係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外通行，然因原本預計通行之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價值甚高，原告故意不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約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將該分割旋轉基準點改至鄰近同段1183之4地號近東北側界址點處，並將系爭1193之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3之2地號（面積821平方公尺)、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系爭1192之2地號土地(面積858平方公尺)、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1191之2地號土地(面積27平方公尺)，3筆土地合計1706平方公尺(約516坪，即系爭分割土地)，上開分割方式與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之買賣條件不符。且同時將系爭1192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面積1平方公尺)、將系爭1191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面積273平方公尺)、將系爭1190地號土地分割增加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37平方公尺)，作為私設道路使用，欲使分割後之系爭1193之2土地、系爭1192之2土地、系爭1191之2地號土地等3筆基地(即系爭分割土地)，經由同段1191之1、1190之1、1176之1、1176之19地號土地與建築線相連接(按同段1176之1地號土地為原告所有，南側同段1176之19地號土地則為中華民國所有)，亦已改變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之出入方式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買賣標的為系爭分割土地，「權利範圍」欄載以：「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圍詳附件4」。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載以：「*以1183-I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反訴原告並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

　㈡然賣方即反訴被告先於111年7月26日以台北松江路郵局第1333號存證信函通知反訴原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經公司，内容略以「…依據買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供通行，而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詳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期日期1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解除契約，即刻生效。倘台端後續仍有意購買，本公司亦願意於解約後，重新和台端洽商新合約。」 反訴原告就此則先於111年7月28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1號存證信函函復反訴被告，並副知鍾岳和地政士、第一建經公司，内容略以「…二、貴我兩公司間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雲林縣○○鎮○○段0000地號等三筆土地内面積約1653平方公尺工業區土地簽定『土地買賣契約書』，該買賣標的係作為建築基地使用，本應與建築線相連接，貴公司竟於上開存證信函表示『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版，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蓄意曲解買賣契約書之内容，並作出與契約内容全然不合之主張，既無理由且違背誠信原則。三、希貴公司本於契約書規定辦理，勿橫生事端。」；並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二、雙方買賣契約第九條第一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三、上開111年7月31日期限已屆至，雙方仍未履約完畢，是貴公司已違反契約之義務，特此函請責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完成履行契約完畢。…」；復於111年8月2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3號存證信函函復鍾岳和地政士，並副知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台端所傳送之地籍圖，西南側之分割點與本公司與萬能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5月3日所簽定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之『買賣附件-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之分割點不符， 請台端注意及之。」；續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函告反訴被告，内容略以：「三、本公司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貴公司於函到七日内履約完畢，貴公司至今未能履行上開契約，爰解除雙方間買賣契約，並請貴公司依契約内容辦理。另副本收受者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亦請將履保專戶内之價金通知本公司取回，以免造成本公司之損失。」反訴原告業已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㈢而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兩造依系爭買賣契約定之買賣標的為系爭三筆土地分割後之土地，權利範圍詳如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然反訴被告並未依兩造約定之分割基準點為分割，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未於最後履行期限111年7月31日前為履行，反訴原告亦已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反訴被告，並於111年8月1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已送達反訴被告。而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反訴原告前已依約給付買賣價金第一期款750萬元，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與已支付價金總額同額之750萬元。並聲明：⒈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750萬元，暨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請准反訴原告提供擔保准為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

　　依系爭買賣契約，賣方之義務僅有「拆除地上物、交付權狀及印鑑證明、配合代書過戶用印及配合代書辦理分割之用印、點交土地予買方」。反訴被告已按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之約定，交付土地過戶所需之一切文件，並已依合約「拆除地上建物」，已履行一切買方應盡之義務，且已經由反訴原告指定之地政士發函催告反訴原告履約。惟反訴原告於接獲反訴被告多次催告函文後，仍明確表達拒絕履約，並拒絕履行支付第二期買賣價款之義務，且以分割後之土地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不符等理由主張反訴被告違約，又於買賣標的之外，另行要求「反訴被告無償提供額外之土地供買方(反訴原告)無償通行」，顯係刻意反悔違約。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之約定，反訴原告已存匯入履保專戶之買賣價金750萬元自應由反訴被告沒收之，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請求反訴被告支付同等金額之違約金等語，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反訴被告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向原告即反訴被告購買系爭三筆土地內之工業區土地，該契約第1條約定「權利範圍」合計約1653平方公尺，分割範圍詳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本院卷二第127頁），並約定賣方（原告即反訴被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除後點交」，另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

　㈡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理人「翁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

　㈢系爭買賣契約第3條約定，買賣價金之「付款方式」為第一期款簽約款750萬元，於簽約時由被告即反訴原告存入第一建經公司之履約保證專戶，原告即反訴被告並同時交付土地所有權狀予特約地政士收執保管。第二期款1500萬元，於原告即反訴被告備齊一切過戶所需之證件，並完成用印手續交地政士收執，以便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時，被告即反訴原告應將第二期款存入履保專戶，並備註：「完成土地分割後（中間有插入手寫之文字因印章遮擋，無法清楚辨識，可能為「7日內」）始行作業」。

　㈣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系爭買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簽約款）750萬元。

　㈤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共同委任鍾岳和為特約地政士，授權辦理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塗銷或設定、申辦貸款、清償作業、代刻印章及使用雙方交付之印章用印相關申報或撤銷文件，並依契約及相關法令繳納稅款。

　㈥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

　㈦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買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應付期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賣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賣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同意賣方得沒收已支付之全部價款及擔保期款之本票聲請執行做為違約金外，並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同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同條第3項約定：「除有特別約定外，買賣雙方依同條第一、第二項催告後，雙方同意由第一建經進行最終催告，逾期仍未履行且未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經未違約方以書面通知違約方解除契約後，契約即生解除效力」。

　㈧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於移轉登記完竣，並於銀行貸款核撥後一日內，雙方同意先行撥款給賣方。」

　㈨雲林縣○○鎮○○段000○號建物領有70雲營使字第2612號使用執照，該建物之建築基地原為系爭三筆土地及同段1176、1176之1、1190地號，共6筆土地。

　㈩原告即反訴被告委託奕寬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奕寬建築師事務所於111年3月28日出具請款明細予原告即反訴被告，總支出為10萬5,350元。

　原告即反訴被告申請就同段1190地號土地及系爭三筆土地為法定空地分割，雲林縣政府以111年7月20日府建管二字第1110068531號函回覆與規定相符，並於說明欄三註明：「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地號土地分割後編號C面積311.4平方公尺及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包含分割後地號）協議提供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地號私設通路使用。」，另發給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標示私設通路之位置（即黃褐色部分）。

　奕寬建築師事務所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股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至擬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先生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位於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之現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在土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和代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代書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前已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築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於於111 年7 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

　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面積：27平方公尺）、1192之2（面積：858平方公尺）、1193之2地號土地（面積：821平方公尺），合計1706平方公尺，約516坪。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地號東北側之界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惟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旋轉基準點標示：「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

　系爭1192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2之1地號土地；另系爭1191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1之1地號土地；又系爭1190地號土地於111年7月26日亦同時分割出同段1190之1地號土地。

　原告即反訴被告於111年7月26日寄送台北松江路郵局存證號碼133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依據買賣契約本公司無須留設道路及指定建築線通行，而應以台端臨路之建築土地為通路並整體開發使用。並應由台端負責接洽農田水利署辦理承租水利地搭接橋板，以利雙邊土地連結通行，然台端卻未提出申請（詳見買賣附件- 買賣範圍暨分割示意圖）。距最晚點交日期111年7月31日僅剩數日。台端顯已無法履約，為此特以此函解除契約，即刻生效。」

　特約代書鍾岳和地政士於111年7月29日寄送斗南郵局80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內容略以：「本人鍾岳和地政士於民國111年7月27日收到賣方萬能股份公司交付之土地所有權狀、公司變更登記表... 等過戶文件。同日，也提供台端分割後之地籍圖謄本，請台端確認是否正確，倘無誤則依契約應付第二次款項，以利地政士後續申報土地增值稅作業。」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111年7月31日最後履行期限已屆至，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催告原告即反訴被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契約。

　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即反訴被告，內容略以：兩造於111年5月3日就坐落系爭三筆土地內約1653平方公尺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即反訴原告已依約給付第一期款750萬元，而被告即反訴原告於111年8月1日以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催告後，原告即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買賣契約。

　原告即反訴被告寄送111年8月17日松江路郵局第1471號存證信函予被告即反訴原告，意旨略為：被告即反訴原告於最晚點交日（即111年7月31日）並未確認所有權狀及地籍圖謄本內容及撥付第二期價金至第一建經履約專戶，催告被告即反訴原告給付第二期款1,500萬元。

　本院於113年3月1日會同兩造及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至現場勘驗。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協會其後針對系爭1191、1192地號土地及分割後之同段1191之2、1192之2、1193之2地號土地，與分割後另新增之同段1192之1等地號土地之系爭建物之價值為鑑定，鑑定結果為總價155萬5,279元。

　除本訴聲明之1,000萬元是否應以111年7月31日為遲延利息之起算時點，兩造有爭執外，其餘部分本訴及反訴聲明之請求如有理由，兩造對本訴聲明及反訴聲明之遲延利息起算時點不爭執。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及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應就原告於履約過程所生之損害1,083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 ㈠原告是否有依約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賣方義務？原告所為之給付是否合於債之本旨?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分割線與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係可歸責於何方？㈡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並請求沒收被告已支付位於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準備履行契約所生之前揭損害，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民法第235條本文定有明文。至債務人所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債務本旨，應就各個債之關係，按當事人訂約之真意、給付之性質、交易之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依具體事實判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111年5月3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向原告購買原屬系爭三筆土地之部分土地，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約定：「分割範圍詳附件」，並約定原告應將「地上建物於拆除後點交」，第9條第1項約定：「買賣雙方約定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為民國111年7月31日」，且第11條第2款約定：「契約如有附件(例如：賣方簽具之土地標的現況說明書)亦視同契約之一部分。」，又第13條之特約事項約定：「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之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29頁、第159頁至第161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㈥、㈧)。而系爭買賣契約後附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明確記載：「*以1183之4 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以圖示標示面積約500坪之範圍，該示意圖之右側並有兩造法定代理人「翁燕民」及「張慧淳」之簽名及用印之情，亦有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附卷可憑(本院卷一第32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而原告既係系爭三筆土地之出賣人，且知悉該買賣契約之附件視同契約之一部分，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亦已明確載明：「*以1183-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並由兩造之法定代理人到場特別在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為簽名，應認該項針對分割方式所為之特別註記，屬兩造就標的之重要合意。參以證人即承辦地政士鍾岳和證稱：一開始是原告來找我，被告之前有在跟原告談土地買賣的事，但是都沒有談成，因為我自己也有在做仲介，所以我就去接洽被告去談這個土地買賣的事情，但最後也不是我去談成的，雙方是談成之後才委託我這邊去簽約，系爭買賣契約書有記載「分割範圍詳如附件」，是我照買賣雙方協議的方式下去製作，現場討論沒問題，就當作買賣附件圖，附圖的設計是現場當事人討論的結果，買賣雙方的負責人都有到現場，右邊是兩家公司負責人的名字，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左側有約定「*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這些內容都有給雙方確認等語(本院卷三第107頁至第111頁、第119頁至第120頁)，更可認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之「分割旋轉基準點」，確屬兩造協商確認後針對標的之重要合意，否則應無庸特別標示位置及註記說明，亦當不會請兩造法定代理人特別於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簽名確認。原告自應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約定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並於最後履行期限之111年7月31日前將合於約定分割方法之系爭分割土地辦理移轉交付，始得認其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

　㈢原告就此雖主張：鍾岳和地政士係「被告自行指定」，應為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依民法第224條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故分割點縱使有角度不正確，亦屬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顯然不可歸責於原告等語。然細譯證人鍾岳和證稱：雙方要做這個土地買賣的時候，並不是當時簽約的時候第一次談，是透過一個仲介在談，但都沒有談成，後來是「原告」跟我談提到這件事情，就是被告有要向原告購地的事，是「原告」第一次跟我提到這個事情，然最後並非我去談成，是原來的仲介談成，是雙方「最後談成」簽約，才委託我這邊來簽約等語(本院卷三第107頁)，僅能證明兩造確有委任鍾岳和地政士辦理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並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稱是「被告自行指定」之情。且系爭三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均為原告，將系爭三筆土地依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出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並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與被告，性質上應屬原告應依約履行之「債務」，自難認後續負責前往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事務之地政士鍾岳和，如原告所稱係屬被告於系爭買賣契約中之「履行輔助人」。況依證人鍾岳和證稱：法定空地分割的問題是於簽約當下就有注意到這個事情，我知道一定要辦理法定空地分割的證明，我原本要押4個月，後來「賣方」就說3個月的時間，就叫我辦快一點，這一件前面一個月是我在辦的，就簽約後的前面一個月是我在辦，後來因為我辦不出來，就趕快跟「賣方」回覆，我有讓「賣方」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知道有時間上的限制，這一件的法定空地真的很特殊，後來會辦的建築師是說因為它割出來會變成裡地，一定要再割一條通行道路給它，後來就是我有告訴賣方我無法辦理土地分割，賣方就去找建築師，之後的分割就不是我辦的，最後我不知道是誰去辦理分割登記的，登記申請書上的「楊登昌」地政士不是我找的，買賣標的最後的分割結果不是我承辦的，後來是拿割好的權狀給我，依我理解是由「賣方」委託建築師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再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土地分割事宜等語(本院卷三第108頁、第111頁至第112頁、第120頁至第121頁)，則當時原受託辦理分割之地政士鍾岳和因受限法定空地分割，並無法於期限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後續即緊急「通知原告」，並由原告委託建築師接手辦理法定空地分割事務，由原告「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後續之分割，更可認原告依約確有分割出合於債之本旨之土地，依系爭買賣契約移轉交付該土地予被告之契約債務。參以受託辦理本件法定空地分割之奕寬建築師事務所以113年1月30日張營建字第1130130001號函回覆本院之說明內容略以：「萬能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即反訴被告）股東張朝國先生111年6月30以電話聯繫本所張竣欽建築師至擬辦理分割之土地現場會合，當日在現場除萬能公司之張先生外尚有鍾岳和代書共一行三人，當日三人約在萬能公司位於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之1等地號土地之現場會勘（按：因必須了解土地之現況位置故三人直接約在土地之現場會面），當場委請本所建築師辦理前述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事宜。當時本所張竣欽建築師有向鍾岳和代書詢問其先前辦理分割過程所發生之困難，並由鍾岳和代書口頭說明，並由萬能公司之張朝國先生當場將鍾代書先前已從雲縣政府取回之文件及分割草圖等交付本所張竣欽建築師。」、「委託分割之土地地號：委託本所建築師辦理之法定空地分割及建築線申請之地號為斗南鎮小東段1190、1191、1192、1193-1地號土地」、「辦理結果：本所參照鍾岳和代書由縣政府取回之原申請文件（按：由萬能公司張朝國交付予本所建築師）參照原縣府退件之文件及分割之圖說等於於111年7月21日順利辦理完成法定空地分割。」等內容，亦可知悉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須先取得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書，則無論辦理系爭三筆土地之法定空地分割，或後續土地分割登記，均屬原告為履行「買賣標的給付」所為之流程，故系爭分割土地最終之分割點違反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之約定，自屬可歸責於原告。

　㈣原告就此雖另主張：系爭分割土地實際分割之結果與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縱使存在差距，惟兩造簽約時既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被告於分割前亦未能提出可行之分割方案，分割後卻單方面表示不滿意分割結果，自屬不可歸責於原告等語。然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既已明確約定應「*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自應對原告產生拘束力，原告如認有疑義，自應詢問專業意見確認可行性，不應輕易簽名應允以此方式為分割，原告縱發現分割方法受限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取得不易，而有窒礙難行之處，事後亦應與被告商議變更原分割方式之協議。且稽諸證人鍾岳和證稱：我那一個月在辦的時候，我有先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旋轉基準點」直接跨越水利地即同段1182、1183之4地號土地通行就好了，後來內政部營建署回覆說還是要回到權責單位雲林縣政府等語(本院卷三第114頁)；證人即原告委任之代書林文惠證稱：就我的理解來講的話，因為被告要擴大他們的廠址，所以向西北延伸之地，是我們覺得很理想的，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這兩個地號印象中是原告的關係企業，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上的「HONDA現址範圍」，就是被告當時的範圍等語(本院卷三第97頁至第98頁)；參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示「HONDA現址範圍」，即被告當時所在範圍及位置，分割後之土地如規劃往南透過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通行，相較於原告其後委託建築師代為辦理法定空地分割，透過位於西南方之同段1176、1176之1地號土地設計對外通行，對被告而言，應較為合宜，有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本院卷一第32頁)、地籍圖謄本(本院卷一第201頁)、雲林縣政府府建管二字第1110068531號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本院卷二第201頁、證物袋)可證，則被告辯稱：系爭買賣契約把旋轉分割基準點特定在同段1184之4土地之西北角，是原先預計分割後之土地可以經由同段1183之3、1183之4地號土地對外通行等語，應非全然無稽。而兩造於簽訂買賣契約時，依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雖未明確約定特定聯外道路，然原告是否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仍應本於契約之約定內容以為斷，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既已成為系爭買賣契約之內容，文義上原告雖無須規劃特定通行方式，然仍應兩造約定以所載之分割方法為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及交付，始符債之本旨，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非可採。

　㈤職是，原告並未依兩造合意之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分割基準點為分割，自難認原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且原告亦係自行完成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係可歸責於原告，且原告並未能依約於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之111年7月31日提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被告亦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原告，催告原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原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告自無依系爭買賣契約支付第一期750萬元價金之義務，且原告為履行其交付系爭買賣契約所要求「買賣雙方協議買賣標的範圍，應清空拆除地上物，空地點交。」、「承上，買賣範圍分割之土地不得為其它建物之法定空地」之合於債之本旨土地之義務，過程中所支出之拆除費用42萬元、委託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與建築線申請所支出之費用10萬5,350元，與拆除系爭建物所造成之損害，均係原告為準備履約所為之行為，並不能將此履約成本轉嫁與被告，原告如有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能依約定取得相對應之全部買賣價金。是原告請求被告應讓原告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其因準備履約於過程所生之損害賠償1,083萬3,270元，並無理由。

　㈥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價金信託履約保證書第3條第2項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231條規定、給付遲延及拒絕給付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讓其領取系爭信託專戶之第一期買賣價金750萬元，並請求被告就原告於準備履約過程所生之損害1,083萬3,270元，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

　　反訴原告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反訴原告750萬元等情，為反訴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反訴部分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應給付750萬元之違約金予反訴原告，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違反契約之義務時，每逾一日按買方已付價款萬分之二計算違約金(自逾期之次日起至完成給付日止)；經買方定七日期限催告仍未履行，買方得解除契約。因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致契約解除時，除應返還買方已給付之價金外，並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做為違約金賠償買方，且應負擔因此所衍生之全部稅捐及相關費用。」，有系爭買賣契約可證(本院卷一第28頁、第160頁至第161頁)。

　㈡而查，系爭附件分割示意圖所載之「*以1183之4地號西北側之界址點延伸穿越1188地號之位置為分割旋轉基準點」，屬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應係兩造合意應遵守之分割方式，然系爭三筆土地於111年7月26日分別分割出同段1191之2、1192之2、1193之2地號土地，分割旋轉基準點接近同段1183之4地號東北側之界址點如本院卷一第357頁地籍圖謄本所示，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被告顯未依據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分割土地，是其提出之給付自非合於債之本旨。又系爭三筆土地之分割，係由反訴被告「自行」完成法定空地分割及辦理土地分割，實際分割結果之差距，自係可歸責於反訴被告，已如前述。而反訴被告並未能依約於系爭買賣契約所訂最後履行契約義務期限之111年7月31日提出合於債之本旨之給付，反訴原告亦已於111年8月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2號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催告反訴被告於7日內履行，逾期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續於111年8月11日寄送斗六鎮北郵局第139號存證信函予反訴被告，通知前以存證信函催告後，反訴被告仍未履行完畢，已違反該契約之義務，為此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此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賣方同意按買方「已支付之價金總額」之「同額」賠償買方，且反訴原告既已依系爭買賣契約存入第一期款750萬元價金，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向反訴被告請求750萬元，應屬有據。

伍、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反訴原告勝訴部分，請求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且兩造就反訴聲明遲延利息之起算日均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則反訴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50萬元，併自112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本訴部分，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反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柒、本件本訴、反訴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反訴均為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